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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认识  
 作者：马慧知 吴姝茜 刘晓梅  

   《企业会计准则———租赁》已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它规范了承租人和
出租人对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使企业更加稳健地反映资产和
收益状况，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就该准则谈一
些认识。 
    一、准则对融资租赁进行了严格的界定 
    租赁是关联方进行报表粉饰所常采用的手段之一。特别是融资租赁，有的承租企
业假借融资租赁虚列企业的资产；与此同时，出租企业因此会获得一笔融资收入，并
不再对融资租出资产计提折旧，从而虚减出租企业的费用，进而虚增利润。因此如何
防止企业利用融资租赁进行报表粉饰便是《企业会计准则———租赁》所要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对融资租赁进行严格的界定，要求承租人和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
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便是一项有效措施。 
    该准则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
的租赁。”准则还规定了认定融资租赁的条件：“满足以下一项或数项标准的租赁，
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１）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２）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价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
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选择权。
（３）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但是，如果租赁资产在开始租赁前
已使用年限超过该资产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则该准则不适用。（４）就承租
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帐面价
值。但是，如果租赁资产在开始租赁前已使用年限超过该资产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
部分，则该准则不适用。”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准则特别强调了租赁资产的已使用
年限不得超过该资产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这样规定符合所有权的风险与收益
相对应的原则，若该项资产的已使用年限已超过了该资产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部
分，此时与该项资产有关的大部分收益已由出租人获取，其与所有权有关的主要风险
已由出租人承担。因此该项资产的所有权仍应归出租人，而不能转移给承租人。如果
租赁资产的已使用年限超过该资产全新时可使用年限的大部分，此时这项租赁只能认
定为经营租赁，承租人便不能将其列为自己的资产，也就达不到其虚列资产的目的。
这样便有效地防止了一些企业滥用融资租赁进行报表粉饰。为了督促企业严格遵守此
规定，笔者建议应要求企业披露确认融资租赁的确认标准。若确认标准为准则所列的
（３）或（４），则企业还应披露租入资产的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以及租赁
期。 
    二、准则充分体现了谨慎原则 
    谨慎原则是我国会计工作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在本准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本文就融资租赁双方的会计处理做一分析。 
    １．在融资租赁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中的体现。准则规定：“在租赁开始日，承租
人通常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帐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
作为租入资产的入帐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帐价值，并将两者
的差额记录为未确认融资费用。”企业按此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不会虚增资产和收
益。若是将二者较高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帐价值，会抬高资产或收益。当租赁资产原
帐面价值高于最低租赁付款额时，租入资产的入帐价值为租赁资产原帐面价值。其高
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部分将列在贷方，形成一项融资收入或所有者权益，也就相当于
企业租入的这项资产除了能在今后的使用过程中为企业带来正常的使用收益外，还会
带来一笔额外收益，这样便提高了收益。反之，当租赁资产原帐面价值低于最低租赁
付款额时，租赁资产的入帐价值为最低租赁付款额，资产价值与长期应付款之间无差
额。也就相当于企业的租赁活动使该项资产的价值得到了增值，这样不仅抬高了资
产，而且二者之间的差额———增值部分也未得到反映。 
    另外，准则还规定：“计提租赁资产折旧时”，“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
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



内计提折旧。”这项规定减少了由于技术进步、设备更新等带来的经营风险，使企业
提前化解了风险，给投资者、债权人提供更加准确的企业会计信息。 
    ２．在融资租赁出租人的会计处理中的体现。出租人的会计处理主要涉及融资收
入问题，这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当期收益，因此准则对租赁开始日、租赁期间的融资
收入的确认都作了详细的规定。（１）在租赁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
收款额作为融资租赁款的入帐价值，并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而不能将或有租金和履
约成本包含在内。因为或有租金和履约成本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即这些收益由未来不
确定因素决定。为谨慎起见，当实际发生时才确认这些收益为当期收益。（２）在租
赁期间，对于超过一个租金支付期未收到的租金，准则规定：“应当停止确认融资收
入，其已确认的融资收入，应予冲回，转作表外核算。在实际收到租金时，将租金中
所含融资收入确认为当期收入。”因为此时出租人存在不能收到租金的风险，收益存
在着不能实现的风险，企业就不能确认此收益，以免虚增收益。为了更有效地防范这
种风险，准则还要求对应收融资租赁款减去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差额部分合理计提坏帐
准备。（３）租赁资产中的未担保余值不能实现的风险较大，企业应密切关注这部分
价值的变化。因此准则要求出租人定期对未担保余值进行检查。对有证据表明未担保
余值已经减少所带来的损失进行确认，而对未担保余值增加则不予确认。这充分体现
了对可能的损失要预先确认，对可能的收益不予确认的谨慎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谨慎原则在该准则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同时也对企业的
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使企业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自己的资产和收益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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